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吉首大学商学院

转专业工作方案

根据《吉首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吉首大学本科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吉大发[2025]16号）和吉首大学《关于做好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教通[2025]54号)等相关文件通知的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组织机构，具体包括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其人员构成分别如下：

领导小组：
组长：龙海军、宋洁；

副组长：王泳兴、尚川鹏、吴永清；
成员：袁明达、唐琪、李琼、于正东、张霞、李付坤、杨正华、朱颖、张芷蔧、满静；
工作小组：

组长：王泳兴、尚川鹏；
成员：唐琪、汪亚云、邹欢、张芷蔧、2024级各班（不包含“数智管理”班）班主任、2025级各班（不包含“数智管理”班）班主任；
（二）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审定《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吉首大学商学院转专业工作方案》，审批转专业学生名单等事项。

工作小组：制定《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吉首大学商学院转专业工作方案》，制定学生转专业计划、接收条件、接收人数、考核内容、考核方式等，接受学生咨询与报名，组织实施考核及提交拟转出和拟接收学生名单等工作。

二、转专业的条件

根据《吉首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吉大发[2025]16号），转专业条件如下：
（一）允许转专业的条件

1.学生确有兴趣和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者。

2.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定的医疗单位检查，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它专业学习者。

3.经学校组织认定，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困难，转专业更有利于继续学习者。 

4.学生保留学籍或休学期满复学，如复学当年无原所学专业的对应年级者，可申请转入相近专业。 

5.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并且符合教育部规定转专业时限的，可优先考虑转专业。
（二）不允许转专业的情况

1.本科三年级（含三年级）以上。 

2.经转学进入我校学习者。

3.招生录取时确定为定向生或委托培养者。 

4.招生录取时有特殊要求或以特殊形式招生录取者（如普通专科升入本科、单独招生、对口升学的学生等）。 

5.艺体类专业与其他专业互转者。 

6.在校期间考试作弊或因成绩问题予以退学处理者。

7.高考选科科目与申请转入专业的科目要求不一致不能适应转入专业要求者；非高考改革省市(区)的文史类生源学生申请转入专业当年仅招理工类的。 

8.在休学、保留学籍或保留入学资格期间的。

9.学院2024级、2025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数智管理”班学生。

10.无正当理由者。 

三、拟接收转入专业及名额计划

	序号
	拟接收转入专业名称
	高考选科要求
	拟接收转入学生数
	考核方式
	考核内容
	接收条件
	拟定考核时间
	备注

	1
	工商

管理
	不提科目

要求
	2025级：21人；

2024级：15人；
	笔试+面试
	高考成绩审核、笔试、面试
	高考选科符合要求、身心健康、综合成绩合格
	1.笔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上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面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下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
	会计学
	不提科目

要求
	2025级：29人；

2024级：45人；
	笔试+面试
	高考成绩审核、笔试、面试
	高考选科符合要求、身心健康、综合成绩合格
	1.笔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上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面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下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
	经济学
	非高考改革省份：文理不限；

高考改革省份：限选地理
	2025级：23人；

2024级：23人；
	笔试+面试
	高考成绩审核、笔试、面试
	高考选科符合要求、身心健康、综合成绩合格
	1.笔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上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面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下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4
	国际经济与贸易
	非高考改革省份：文理不限；

高考改革省份：限选地理
	2024级：9人；
	笔试+面试
	高考成绩审核、笔试、面试
	高考选科符合要求、身心健康、综合成绩合格
	1.笔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上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面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下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5
	数字经济
	非高考改革省份：理工类；高考改革省份：限选物理
	2025级：10人；

2024级：10人；
	笔试+面试
	高考成绩审核、笔试、面试
	高考选科符合要求、身心健康、综合成绩合格
	1.笔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上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面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下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6
	公共事业管理
	不提科目

要求
	2024级：15人；
	笔试+面试
	高考成绩审核、笔试、面试
	高考选科符合要求、身心健康、综合成绩合格
	1.笔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上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面试拟定于2025年1月6日下午（暂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考核内容及成绩说明：

1. 高考成绩为考生高考数学、外语成绩的平均分归一化成绩（按百分制），即指“（考生高考数学成绩+考生高考外语成绩）÷2÷150× 100”，占综合成绩的30%；
2.笔试科目为数学，其中2025级为《高等数学》和《微积分》综合，2024级为《高等数学》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综合，满分均为100分，占综合成绩的30%；

3.面试为身心素质考核，占综合成绩的40%；

4.综合成绩不合格(综合成绩<60分)者不接收。

四、工作程序
按照《吉首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吉首大学本科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吉大发[2025]16号）和吉首大学《关于做好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教通[2025]54号)等文件要求执行。

1.制定工作方案报教务处审定并公布（2025年12月22日）； 

2.转出学生提交申请，学院审核
①转出学生提交转专业申请（2025年12月25日17：30前）；
②学院集中审核转出学生转专业申请（2025年12月26日）；

③学院提交教务处转出学生审核名单（2025年12月29日）；

3.转入学生提交申请，学院审核
①转入学生提交申请（2025年12月31日16：00前）；
②学院集中审核转入学生转专业申请（2026年1月5日前）；

③申请转入学生笔试、面试（2026年1月6日）；
④学院提交教务处转入学生审核名单（2026年1月9日）；
五、工作要求

1.学生申请流程如下

申请转出专业学生首先提交详细的“转专业申请书”并附上家长意见给各班班主任审批；班主任审批同意后，学生将审批后的“转专业申请书”给年级辅导员审批；年级辅导员审批同意后，学生将审批后的“转专业申请书”连同“吉首大学学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附件1，单面打印一页，其中学生签名需手写）提交学院教务办（砂子坳校区第三教学楼二楼205室商学院教务办），由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审批。

2.根据《吉首大学本科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吉大发[2025]16号）要求，学生转入新专业后必须补修相关专业课程，若应补修的课程学分数达到学业预警规定降级学习的（即拟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课程（不含通识选修课）累计需重修、补修学分达到 20 学分及以上），原则上编入下一年级学习。

3.学校审批同意转入另一个专业前（即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放假前），申请转专业学生务必参加原专业的学习、考试等活动。无故旷课、旷考或有其他违纪行为者，除按有关管理规定处理外，同时取消其转专业资格。

4.不接收逾期提交申请材料。

5.专业申请审批表中必须填写高考时的所有科目考试成绩，申请审批表中填写的所有信息必须真实，凡是发现申报材料弄虚作假者，一律取消转专业资格。
6.其它未尽事宜，由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吉首大学商学院

2025年12月19日
吉首大学学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转出学院、专业
	
	班  级
	

	申请转入学院及专业
	
	转入年级
	

	语文
	数学
	外语
	
	
	
	总成绩

	
	
	
	
	
	
	

	申请转入专业选科要求
	语文、数学、外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理由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承诺
	本人承诺，一旦转专业成功，严格按照学校管理要求进入新专业学习。

                                    承诺人：                 年   月   日

	转出
学院
意见
	同意转出  □
不同意转出的原因：
                            学院领导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转
入
学
院
意
见
	1.是否符合转入专业当年科类/科目要求：是 (     否 (
考核是否合格：是 (     否 (
是否同意转入  是 (     否 (
转入后需要重修、补修的学分数为______学分，应编入______级学习。
2.不同意转入的原因：    
                           学院领导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意
见
	审核意见：
教务处领导签章（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主管校领导签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格存入学生档案，不得更改格式。








